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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標的

申請作成行政處分

行政機關未於法定期間
內作成申請之行政處分

起訴期間之遵守（行訴
§106）

請求行政機關
作成行政處分

訴訟原告

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
害（主觀公權利→保護

規範理論）

經訴願而未獲救濟

訴願人

怠為處分
訴訟（行訴
§5Ⅰ）

法定期間：無
特別規定，為
2個月（訴願
§2Ⅱ）

訴訟合法
要件

請求內容

應為行政
處分

請求內容為作成「裁量處分
」或「事證未明確之羈束處
分」

應為特定
內容之行
政處分

請求內容為作成「事證已明
確之羈束處分」

 

 


